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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心托幼行动2023年实施方案

一、目标任务

2023 年，全区不少于 10%的幼儿园开设 2-3 岁托班，全区新

增托位 1800 个。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720 个。春季学期，幼儿

园延时服务实现有需要的幼儿全覆盖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持续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。城市新建城区、新建居

住（小）区，按照每千人口不少于 10 个托位标准建设托育服务

设施，与住宅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。落实《宿州市推进托幼一体

化工作方案》要求，公办幼儿园举办的托班提供普惠性服务，新

建和改扩建的公办幼儿园均开设普惠性托班，鼓励有条件的民办

幼儿园开设普惠性托班。

（二）稳步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。实施学前教育促进工

程，新建改扩建公办园，鼓励政府收购民办园，新建小区配套幼

儿园全部办成公办园，确保居住人口 3000 人以上的小区至少配

建一所不少于 3 个班建制的幼儿园。利用空置厂房、公共服务设

施、闲置校舍等资源，以租赁、划转等形式举办公办园。鼓励职

业类学校举办公办园，面向社会提供普惠性服务。通过奖补等方

式扩大普惠性民办园覆盖面。学前教育资源充足的区域，原则上

不再审批新的民办园。

（三）全面提供幼儿园延时服务。落实《宿州市全面推进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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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园延时服务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坚持延时服务公益普惠，保

障服务时间，提升服务质量。遵循教育规律和幼儿成长规律，提

供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的服务活动，不得借延时服务开展“小学化”

教学，不得开展营利性活动。

三、支持政策

（一）落实财政补助政策。省级财政按照每个普惠托位 1 万

元标准给予补助。各地对公办托育服务机构，按照不低于 600元

/生·年标准补贴；对民办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，按照不低于 400

元/生·年标准补贴。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不低

于 600元/生·年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不低于 400元/生·年。

对提供延时服务的幼儿园按 300 元/生·年标准补贴。

（二）落实收费政策。落实《宿州市发展改革委 宿州市财

政局 宿州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调整宿州市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

费标准的通知》《关于调整宿州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

收费标准的通知》《宿州市推进托幼一体化工作方案》《关于核定

我市托育服务收费标准的函》，坚决遏制托育机构过高收费和过

度逐利行为。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、群众承受能力和办园成本

等因素，动态调整公办幼儿园、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。

（三）强化要素保障。指导托育机构按标准配备照护服务人

员。持续落实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管理团队编制保障办法。督促幼

儿园等用人单位落实最低工资标准制度，落实延时服务参与人员

补助办法及托育服务从业人员薪酬制度。非营利性幼儿园、托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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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设施用地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，可采取划拨方式予以保

障。取得非营利性组织免税资格的托育机构，符合条件的收入免

征企业所得税。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幼儿园用电、用水、用气、

用热执行居民生活类价格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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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心托幼行动重点工作任务分工

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

1
全区不少于 10％的幼儿园开设

2-3岁托班。

区教体局牵头，区卫生健康委

配合

2
2023年春季学期，幼儿园延时服

务实现有需要的幼儿全覆盖。

区教体局牵头，区发展改革

委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区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

3
省级财政按照每个普惠托位 1万

元的标准给予补助。

区财政局牵头，区卫生健康

委、区教体局配合

4

指导督促幼儿园等用人单位落

实最低工资标准制度，落实幼儿

园延时服务参与人员补助办法

和托育服务从业人员薪酬制度。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牵头，

区教体局配合

5
持续落实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管

理团队编制保障办法。

区委编办牵头，区发展改革

委、区教体局、区财政局、区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按职责

分工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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